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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屯門區助理康樂事務經理（分區支援）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屯門區二級助理康樂事務經理（分區支援）

屯門體育會副主席 

屯門體育會幹事 

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小學分會主席 

 

會 議 內 容  

 

I . 開 會 辭  

召 集 人 提 醒 各 成 員，如 發 現 會 議 討 論 的 事 項 涉 及 其 個 人 利 益，應 在 討 論 該

事 項 前 作 出 申 報。他 會 根 據 屯 門 區 議 會 會 議 常 規 第 39 條 (12)，決 定 曾 就 某 事 項

披 露 利 益 關 係 的 議 員 成 員 ， 可 否 就 該 事 項 發 言 或 參 與 表 決 ， 可 否 留 在 席 上 旁

聽 ， 或 應 否 避 席 。 所 有 作 出 利 益 聲 明 的 個 案 均 須 記 錄 會 議 記 錄 內 。  

 

II . 通 過 會 議 記 錄  

2. 既 無 修 訂 ， 工 作 小 組 一 致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。  

 

III . 討 論 事 項  

(一 ) 運 動 員 選 拔 賽 進 度  

3. 所 有 項 目 的 甄 選 工 作 已 大 致 完 成。工 作 小 組 通 過 席 上 派 發 的 參 賽 運 動 員 名

單 。  

 

4. 鑑 於 「 女 子 羽 毛 球 單 打 」 及 「 5 人 足 球 」 仍 有 隊 員 名 額 空 缺 ， 該 兩 個 項 目

會 在 本 年 1 月 21 日 及 1 月 25 日 舉 行 另 一 輪 的 個 人 技 術 甄 選 賽，以 選 出 運 動 員

填 補 空 缺。此 外，因 應 部 分 田 徑 項 目 亦 有 空 缺 名 額，故 此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（ 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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稱 「 康 文 署 」 ） 將 運 動 員 遞 交 報 名 表 格 的 截 止 日 期 順 延 至 本 年 1 月 23 日 。  

 

（ 會 後 補 註：此 議 決 已 於 本 年 2 月 3 日 的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（ 下 稱「 地 委 會 」）

上 獲 得 通 過 。 ）  

 

(二 ) 屯 門 區 啦 啦 隊 運 動 員 選 拔 賽  

5. 工 作 小 組 上 次 會 議 議 決，由 召 集 人 及 出 席 康 體 發 展 督 導 小 組 所 舉 辦 的「 屯

門 區 啦 啦 隊 培 訓 及 同 樂 日 」（ 下 稱「 同 樂 日 」）的 成 員 ， 從 各 參 選 隊 伍 中 ， 邀

請 最 佳 的 隊 伍 代 表 屯 門 區 出 戰「 第 五 屆 全 港 運 動 會（ 下 稱「 港 運 會 」）十 八 區

啦 啦 隊 大 賽 」。召 集 人 及 出 席 活 動 的 成 員 已 於 同 樂 日 邀 請 了 仁 濟 醫 院 羅 陳 楚 思

小 學（ 下 稱「 羅 陳 楚 思 小 學 」）代 表 屯 門 區 參 加 港 運 會 十 八 區 啦 啦 隊 大 賽 。 羅

陳 楚 思 小 學 的 代 表 亦 已 同 意 有 關 邀 請 。  

 

6. 工 作 小 組 通 過 羅 陳 楚 思 小 學 代 表 屯 門 區 參 加 港 運 會 十 八 區 啦 啦 隊 大 賽，並

通 過 席 上 派 發 的 40 人 啦 啦 隊 員 名 單 。  

 

7. 根 據 港 運 會 十 八 區 啦 啦 隊 大 賽 章 程 ， 每 隊 參 賽 單 位 最 多 可 派 50 名 隊 員 出

賽。康 文 署 成 麗 金 女 士 引 述 羅 陳 楚 思 小 學 的 意 願，表 示 希 望 能 夠 尋 覓 更 多 合 適

人 選 填 補 空 缺 ， 工 作 小 組 對 此 表 示 同 意 。  

 

（ 會 後 補 註 ： 此 議 決 已 於 本 年 2 月 3 日 的 地 委 會 上 獲 得 通 過 。 ）  

 

(三 ) 組 織 地 區 代 表 團  

8. 地 委 會 已 於 2014 年 12 月 2 日 的 會 議 上 通 過 由 召 集 人 擔 任 地 區 代 表 團 的 團

長 ， 地 委 會 主 席 古 漢 強 議 員 、 屯 門 體 育 會（ 下 稱「 體 育 會 」）主 席 陶 錫 源 議 員

及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 門 區 中 學 分 會 主 席 戴 明 基 先 生 擔 任 副 團 長 ， 曾 憲 康 議 員

擔 任 總 領 隊 ， 並 由 體 育 會 物 色 適 合 的 人 選 擔 任 領 隊 。  

 

9. 除 了 田 徑 項 目 的 男、女 子 教 練，地 區 代 表 團 的 其 他 成 員 已 覓 得 合 適 人 選 。

康 文 署 代 表 補 充，有 關 空 缺 須 待 香 港 業 餘 田 徑 總 會 派 出 合 資 格 的 教 練 擔 任。工

作 小 組 同 意 有 關 空 缺 由 香 港 業 餘 田 徑 總 會 派 出 合 資 格 人 士 擔 任，並 通 過 席 上 的

地 區 代 表 團 成 員 名 單 。  

 

（ 會 後 補 註：地 區 代 表 團 的 所 有 人 選 已 於 本 年 2 月 3 日 的 地 委 會 上 獲 得 通 過。）

 

IV. 其 他 事 項  

(一 ) 屯 門 區 代 表 隊 誓 師 儀 式 的 安 排  

10. 屯 門 區 代 表 隊 誓 師 儀 式 改 於 本 年 3 月 1 日 在 兆 麟 運 動 場 舉 行 。 活 動 開 始

前，康 文 署 會 向 出 席 的 運 動 員 派 發 港 運 會 大 會 制 服。區 議 會 代 表 致 辭 後，將 進

行 授 旗 儀 式，儀 式 暫 定 早 上 十 時 正 開 始。而 路 訊 通 亦 會 拍 攝 活 動 花 絮 及 進 行 訪

問 。 當 日 所 拍 的 大 合 照 ， 將 會 刊 登 在 港 運 會 紀 念 特 刊 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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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十 八 區 誓 師 儀 式  

11. 十 八 區 誓 師 儀 式 由 本 年 2 月 9 日 改 為 本 年 2 月 15 日 於 九 龍 公 園 體 育 館 舉

行 。  

 

(三 ) 港 運 會 的 宣 傳 工 作  

12. 康 文 署 成 女 士 表 示， 當 甄 選 完 成 後 ，將 會 更 新 港 運 會 的 宣 傳 橫 額 。 此 外 ，

由 本 年 2 月 2 日 至 6 月 10 日 期 間 ， 在 藍 地 至 黃 金 海 岸 的 道 路 、 屯 門 公 園 及 屯

門 文 娛 廣 場 將 會 懸 掛 150 對 宣 傳 港 運 會 的 燈 柱 旗 。  

 

(四 ) 訂 製 運 動 比 賽 制 服  

13. 康 文 署 成 女 士 表 示，署 方 已 訂 製 了 運 動 員 比 賽 制 服，並 將 於 訓 練 期 間 分 發

予 運 動 員 。  

 

14. 既 無 其 他 事 項 ， 召 集 人 宣 布 會 議 在 下 午 3 時 24 分 結 束 。  

 

V. 下 次 開 會 日 期  

15. 下 次 開 會 日 期 將 另 行 通 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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屯 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檔 案 ： HADTMDC/13/35/DFMC/9 

日 期 ： 2015 年 4 月 20 日  


